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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江西铜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西铜

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民爆”）100%股权。成交价为人民币 

32,453.28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挂

牌交易江西铜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的议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铜民爆的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 4100 万元，评估价值为 32,453.28 万元，增值率 691.54%。本公

司将上述标的 100%股权以不低于评估值人民币 32,453.28万元的价格于 2015年

10月 16 日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至挂牌期满，仅有一家递交竞买

申请，竞买人为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最终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2,453.28 万元。 

近日，公司与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签署了《江西省产权交易合同》。股权转

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江铜民爆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 

1、受让方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江西省

人民政府，法人代表徐开云，注册资本 161,474万元，注册地和办公地点为江西

省南昌市丁公路 117号煤炭大厦。  

2、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与销售、江西省政府授权范

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内贸易及生产加工、系统内产权交易经纪业务。截

止 2013 年 12月 31日，江西省能源集团总资产为 266亿元，营业收入 265亿元，



净利润-2.4亿元；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江西省能源集团总资产为 266亿元，

营业收入 192亿元，净利润 405.88 万元。 

3、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等业务关系。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本公司与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 

2、转让价格：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受让本公司持有的江铜民爆 100%股权，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2,453.28万元。 

3、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在《江西省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付清标的转让价款。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收到江西省产权交易

所划转的全部转让价款 32,453.28万元。  

4、转让标的的交割事项：在 2015 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  

5、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双方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解除）合同和

违背声明、保证、承诺以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其他约定事项：江铜民爆 100%股权资产评估基准日（2015年 3月 31日）

到转让完成期间的损益由本公司承担及享有。 

四、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的江铜民爆资产,是本公司服务矿山生产的辅助环节，不会对上市

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影响,在当前安全环保监管趋严的形势下，公司出售该

部分资产有利于减轻公司安全生产压力。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为公司带来约 2亿元

的投资收益，对本年度公司利润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